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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  赛  须  知 

 

为保证 2025中国江苏乡土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网络直播总

决赛的有序进行，请您在竞赛期间注意以下事项： 

一、认真阅读《竞赛指南》，自觉按照赛事安排工作，遵

守赛事各项规则。 

二、参加竞赛的评委、选手及工作人员需佩戴竞赛组委会

统一发放的有效证件。 

三、赛事期间评委、选手及工作人员的午餐由赛场统一安

排。 

四、赛事活动安排如有变动，竞赛组委会将及时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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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竞赛时间 

2025年 12月 4日 

二、竞赛地点 

江苏省人事考试基地（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龙蟠路 177

号） 

三、竞赛内容 

本项目为个人赛（可带 1-2名助手组成团队），直播内容

需紧扣乡村振兴主题，分为直播策划方案脚本撰写、现场决

赛路演两个环节。 

1.直播策划方案脚本撰写（分值权重：30%） 

选手自选一个省内特色农副产品或乡村文旅、非遗产

品，已于赛前递交直播策划方案至组委会邮箱，由组委会统

一打印作品集。 

2.现场决赛路演（分值权重：70%） 

现场决赛路演分为现场直播展示、现场答辩，评委根据

选手的直播方案、现场路演表现进行综合打分。 

序号 比赛环节 内容 比赛时长 

1 现场直播 

选手自带直播策划方案脚

本里的产品到现场，进行

产品直播展示。 
5分钟 

2 现场答辩 

现场直播结束后，选手根

据评委提出的问题进行针

对性回答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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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赛事安排 

比赛日（C1）周四   2025.12.4 

时间 事项 参与人员 负责人 

8:00-8:30 选手签到 选手、领队 组委会 

8:30-9:00 

赛前会议 

全员 组委会 

选手抽取比赛顺序 

9:00-12:00 选手按顺序比赛（3h） 评审组、选手 主评委 

12:00-13:00 午餐、午休 全员 组委会 

13:00-16:00 选手按顺序比赛（3h） 评审组、选手 主评委 

16:00-16:20 比赛结果复核 评审组 主评委 

五、竞赛细则 

为确保本次竞赛有序举行，根据竞赛组委会要求，结合

竞赛技术文件相关规定，本着统一标准、公平竞赛、尊重评

委、赛出水平的原则，特制定以下竞赛细则。 

1.领队 

（1）领队应按时报到、主动签到，及时领取相关证件。 

（2）引导本队参赛选手服从竞赛组委会的各项安排，

有问题和意见及时向竞赛组委会相关部门报告。 

（3）按照赛事安排及相关要求，精心组织好本队参赛



 

- 6 - 

选手的竞赛活动。 

（4）遵守竞赛规则，不得在竞赛期间进入赛场，不得

私自接触评委和工作人员。 

（5）注意仪容仪表，着装整洁、举止文明，充分展示

本队的良好素质和形象。 

2.参赛选手 

（1）严禁将各种通讯工具（如手机等具有发送或者接

收信息功能的设备等）带入评审室。进入评审室前一律上交

保管（电子设备须关闭电源或调成静音模式）。 

（2）按抽签顺序进入评审室，根据主评委示意，开始

竞赛。晚于报到时间到场的选手视为自动放弃参赛。 

（3）在竞赛过程中，参赛选手不得擅自离开赛场，如

遇特殊情况，需向工作人员示意。比赛结束后，应立即离开

竞赛现场，不得在赛场附近议论、逗留。 

（4）严格遵守赛场纪律，听从现场指挥。对于违反竞

赛纪律的选手，将给予警告直至取消竞赛资格。参赛选手如

对评审结果有异议，应通过领队以书面形式向竞赛组委会提

起申诉。 

（5）参赛选手不得将承办单位提供的工具、设备等物

品带出赛场。 

（6）不得将比赛的相关情况资料私自公布。 

3.问题与争议处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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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期间，任何与竞赛有关的问题或争议，各方应通过

正当渠道并按程序反映和申诉，不得擅自传播、扩散未经核

查证实的言论、信息。 

对竞赛期间出现的问题或争议按以下程序解决： 

（1）竞赛项目内解决。参赛选手、评委发现竞赛过程

中存在问题或争议，应及时向主评委反映。主评委依据相关

规定进行处理或组织评委研究解决。处理意见如需全体评委

表决的，须获全体评委半数以上通过。最终处理意见应及时

告知意见反映人。 

（2）监督仲裁组解决。对竞赛项目处理结果有异议的，

应按照规定的程序由参赛队领队在该场次结束 2小时内向竞

赛监督仲裁组递交书面报告。报告应对具体事实、发生时间、

涉及人员、依据与理由等进行实事求是地叙述。报告须有领

队签名。监督仲裁组应及时对问题或争议的性质进行确认。

其中，属技术性问题或争议的，仍由相关竞赛项目主评委负

责解决；属非技术性问题或争议的，由监督仲裁组织核查，

并及时提出处理或仲裁意见，正式告知当事参赛代表队。监

督仲裁组的裁决是最终裁决。参赛队不得因对仲裁处理意见

不服而停止竞赛或滋事，否则按弃权处理。 

4.违纪处理规定 

为严肃本次竞赛纪律，保证竞赛公平、公正、公开，对

违反竞赛纪律的人员、参赛单位等作如下处理： 

（1）参赛选手不符合报名规定条件、冒名顶替、弄虚

作假，报经竞赛组委会核准后，一律取消该选手参赛资格，

并追究有关领导责任并通报批评。 

（2）参赛选手有下列情节之一的，竞赛成绩记零分： 

①在评审室使用通讯工具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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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不服从评委的裁决，扰乱竞赛秩序，影响竞赛过程，

情节恶劣者。 

③其他违反竞赛规则不听劝告者。 

（3）参赛选手认真执行竞赛规定，确保安全第一、文

明竞赛。参赛选手如造成承办单位提供的竞赛用工具、设备

损坏，视情节由当事人及所在单位承担赔偿责任，参赛选手

若人为蓄意破坏工具、设备，由当事人承担赔偿责任，情节

严重者送交司法机关处理。 

（4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暗示、指导、帮助、影响

参赛选手。对造成后果的视情节轻重酌情扣除参赛选手成绩，

直至取消其竞赛资格。 

（5）非竞赛工作人员、非参赛选手一律不得进入评审

室，对不听劝阻、无理取闹者追究责任。 

（6）对违反竞赛纪律的评委、工作人员等，经竞赛组

委会核实后视情节轻重予以警告或取消其任职资格。 

（7）对违反竞赛各种纪律的参赛选手及所在单位、参

赛队，视情节轻重、后果影响，予以取消竞赛评奖资格或通

报批评。 

5.安保须知 

（1）所有人员须凭竞赛组委会发放的有效证件入场，

按赛场规定做好安检工作。 

（2）所有人员不准在赛场和禁烟区域吸烟。 

（3）参赛人员除直播策划方案脚本里的产品以及需要

的 PPT等展示资料外，严禁将与参赛无关的物品带入竞赛场

地，也不得将竞赛组委会或承办单位提供的工具、设备等带

出赛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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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4）竞赛期间如发生火情、伤病等特殊情况要保持镇

静，服从工作人员指挥，遇紧急情况时在竞赛组委会统一指

挥下有序撤离。 

（5）领队、参赛选手、工作人员要妥善保管自己的物

品，以免丢失。 

六、附则 

请参赛选手及领队最迟于 12 月 1 日（星期一）中午前

扫描下方二维码加入工作联系群，并提交群内的人员信息登

记表。 

 


